
要乖乖看完喔!

國科會博士生研究獎學金-國科會甄選類
申請、請領注意事項

研發處計畫組 113.9.5



申請須知1

 申請對象： 有意報考博士班，並於114年入學就讀博一者 (以香港、澳門及大陸地
區學生身分入學者，不得申請)。
申請後仍可依個人意願，報考國內經教育部核定設立博士班的公私立
大學校院，但請務必以一般生身分報考 (以在職生身分報考者，獲獎
後將不得請領)。

 申請日期： 113年10月1日（二）~113年10月31日（四）

 申請方式： 申請人應於國科會學術研發服務網線上登錄、上傳文件後繳交送出，
首次申請者須先點選[新人註冊]取得帳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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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nstc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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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分項目 佔比

1. 學業成績、個人傑出表現、發展潛力與參與計畫經驗。 40%

2. 研究計畫（含主題、步驟、預期完成項目及成果等）之完整性與
可行性。

30%

3. 研究能力、研究專長與重點研究領域之關聯性。 20%

4. 研究計畫對國家未來發展之重要性 10%

國科會審查說明2

審查結果預定公告日期：114年1月14日（五）

請留意國科會網站 / 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處 / 最新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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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獎後~請領獎學金資格3

獲獎後請務必於114年註冊入學就讀博士班一年級。

辧理休學、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者，不得請領也不保留獲獎資格。

如果您是113年9月或更早已註冊入學成為博士生者，必須休學重新於114年2月或

9月註冊入學，才能請領獎學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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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獎後~請領獎學金資格3

獲選後不得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全時的有給職工作，也不得支領同屬政府部門

獎學金性質經費，舉例如下：

類別 舉例 說明

政府部門獎學金
• 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
• 外交部臺灣獎學金
• 本校外國學生獎學金

以獎勵就讀博士班為
目的

「不屬於」政府部門獎學金

參與或執行研究計畫之兼
任研究助理薪資，或類似
職務所獲得的助學金、獎
助金等

屬於付出勞力所獲得
的對價工作報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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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於註冊後，將國科會核定公文影本交給就讀學校；博士班入學後，由獲獎人就讀

的學校負責向國科會請款及撥付獎學金，屆時有關領獎期間之撥款、考核等請依所

屬學校規定辦理，獎勵期間如下：

4 獲獎後~獎學金撥付及考核

錄取狀態 註冊入學時間 獎勵期間 補充說明

正取生
114年2月 自114年2月1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

於3年內畢業
者，獎勵至
畢業當月止。

114年9月 自114年9月1日起至117年8月31日止

備取生 無論114年2月或9月 自114年9月1日起至117年8月31日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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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114年「國科會甄選類」作業期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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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獎勵措施諮詢
聯絡專線：(02)2737-8136
電郵：2023nstcgrf@nstc.gov.tw

6 聯絡資訊

聯絡專線：(02)2737-7590、
7591、7592

國科會系統操作諮詢 研發處計畫組窗口

許妙至 校內分機：2271
電郵：miaochih@email.ntou.edu.tw

mailto:2023nstcgrf@nstc.gov.tw
mailto:miaochih@email.nto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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